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意见

晋政办发[2014]40 号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为鼓励扶持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以及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（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）自主

创业、合伙经营或者组织起来创业，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小微企业的，自其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 3 年内免收

属于登记类、证照类、管理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具体免征收费项目按省财政厅、省物价

局《关于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（晋财综[2011]88 号）执行。对创办

小微企业的，自工商登记之日 2 年内，可享受缴纳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和营业税省级留成 100%、

市县留成 50%的财政补助政策。

二、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小微企业的，可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

险补贴政策，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其最长 3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
三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利用自有创业场所、资金、技术、项目、队伍等资源，对高校毕业生

开展不超过 6 个月创业实训的，可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根据成功创业人数（指在实训结束后半年

内领取营业执照并稳定经营 6 个月以上的人数）按每人不超过 5000 元的标准给予创业实训补

贴。

四、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，可申请最高 1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。对合伙经营或者组

织起来创业的，可将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每人 15 万元。对已经成功创业且带动就业 5 人以上、

经营稳定的，可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贷款再扶持。对上述贷款项目，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给予贴

息。

五、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申请到创业贷款并按期还

款的，可参照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在规定额度内给予财政贴息。支持各级科技、经信部门及工会、

共青团、妇联等社会组织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上述小额贷款。

六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要围绕现代科技、现代农业、现代物流、文化传媒、

社区服务等重点行业，定期评选 30—50 个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、成长性好、潜在经济和社

会效益好的创业项目，作为“山西省大学生创业星火项目”，从省级创业资金中给予一定的创

业扶持。各市、县都要选择一些重点创业项目，对高校毕业生创业给予支持。



七、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，从创业资金中按每年不超过 2000

元的标准给予最长 3 年的经营场地租金补贴。

八、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并带动 3 人以上就业且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，从就业专项资金

中根据创业带动就业人数按每人不超过 1000 元的标准给予创业就业补助。

九、对入驻高校毕业生创业户数占园区总户数 70%以上、入驻户数 20 户以上且稳定经营

1 年以上的创业园区，从创业资金中按每户不超过 5000 元的标准给予创建单位一次性建设补

助。

十、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其免费提供档案存放、代缴社保、

代办户口、职称评定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服务。

十一、各高校要加大对创业指导的资金、人员、设施投入，开设创业指导课程，并对毕业

学年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和创业培训。

十二、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力度，将高校毕业生创业宣传列入全省公益

性宣传范围，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及时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的好

经验、好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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